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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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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 年 1月 23日捷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

照会 
 

 

 捷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所设委员

会主席致意，关于你 2005 年 8 月 19 日的信函，谨随函转递国家报告的补充资料。

补充资料载于捷克主管机构根据 2004 年 10 月 27 日汇总表中所提问题而编写的

所附文件中（见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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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 年 1月 23日捷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

照会附件 
 

执行部分第 1 段和执行部分第 5 段、第 6 段、第 8 段(a)、(b)和(c)分段以及第

10 段的相关事项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贵国是否作过如下声明，或者是否是如下公约、

条约及安排的缔约国或成员国？ 是 

如果是，请提供相关信息（即签署、加入、

批准、生效等） 

备注(有关信息在报告英文本中的页码或相

关官方网站) 

1 关于不拥有大规模毁灭性

武器的一般声明 

 《欧洲联盟防备大规模毁灭性

武器扩散战略》 

 

2 关于裁军及不扩散承诺的

一般声明 

   

3 关于不向非国家行为者提

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相

关材料的一般声明 

 不向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形

式的支持 

报告第 4 页 

4 《生物武器公约》  1975 年 4 月 30 日批准 报告第 10 页 

5 《化学武器公约》  1996 年 3 月 6 日交存 报告第 8 页 

6 《核不扩散条约》  1969 年 7 月 22 日交存 报告第 4 页 

7 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

（全面禁试条约） 

 1997 年 9 月 11 日交存 http://disarmament.un.org:

8080/TreatyStatus.nsf 

8 《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》  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 报告第 5 页 

9 《海牙行为准则》   报告第 3 页 

10 1925 年《日内瓦议定书》  1993 年 9 月 17 日交存 http://disarmament.un.org:

8080/TreatyStatus.nsf 

11 国际原子能机构(原子能机

构) 

  报告第 17 页 

12 无核武器区议定书    

13 其它公约/条约 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欧盟报告第 8 页 

http://disarmament.un.org:8080/TreatyStatus.nsf
http://disarmament.un.org:8080/TreatyStatus.nsf
http://disarmament.un.org:8080/TreatyStatus.nsf
http://disarmament.un.org:8080/TreatyStatus.ns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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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其它安排  1. 核供应国集团 

2. 澳大利亚集团 

3.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

4. 桑戈委员会 

5.瓦森纳安排 

6. 防扩散安全倡议 

7. 减少全球威胁倡议 

报告第 3、第 16 和第 18 页 

15 其它  各项欧盟－第三国协定中有关

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规定 

欧盟报告第 6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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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执行部分第 2段——生物武器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本国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其它处罚 
贵国是否制定有国家法律，禁止个人或

实体从事下列活动？是否规定了对违

法者的处罚？ 是 

如果是，请标明国家执行法律的

原始文件 是 如果是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制造/生产  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1.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、186 款 

2. 第 281/2002 号法，

第 21 款：罚款 

报告第 10、第

11、第 15 和第

16 页 

2 获取  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关

禁止生物武器的某些措

施 

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 款：囤积，以其它

方式处置 

报告第 10 页； 

第 185a 款 －

“Samal、Pury、

Rizman，《刑法》

－ 评 注 ，

C.H.Bech ， 6. 

问题”（“评注”）

－“囤积指逐步

获取这类武器，

并加以储存”；

“以其它方式

处置指以某种

方式处置、转让

所有权、以某种

方式获取、修

改、甚至通过试

用加以消耗”。 

3 拥有  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1.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 

报告第 10、第

15 和第 16 页 

4 囤积/储存  

5 开发  

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1.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、186 款 

2. 第 281/2002 号法，

第 21 款：罚款 

报告第 10、第

11、第 15 和第

16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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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运输  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：进

口，以其它方式处置 

第 185a 款－评

注－“进口还指

向捷克共和国

进口，以便运往

另外一个国家”

7 转让  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第 186/2004 号法（《海

关法规修正案》） 

第 140/1961 号法：第

185a 款：进口，以其它

方式处置 

报告第 8 页 

8 使用  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关

禁止生物武器的某些措

施；第 140/1961 号法），

第 185a 款：以其它方式

处置，或其它规定 

《刑法》其它规

定－根据行为

的性质和/或其

后果，例如根据

第262款第 1段

a 项的规定，如

在战争中使用

违禁武器，可处

以2至7年监禁。

9 作为共犯参与上述活

动 

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，第 9 款） 

报告第 8 页 

共犯和仅有一

名罪犯时一样，

承担相同的责

任并受到相同

的处罚。 

10 协助上述活动  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 10

款 

第 10 款适用于

所有形式的参

与（组织、唆使、

协助），如果主

犯至少企图实

施犯罪，就应予

以处罚 

11 资助上述活动  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 10

款 

第 10 款：评注：

协助包括为实

施犯罪提供资

金 



 

6 
 

S/AC.44/2004/(02)/28/Add.1  

12 与运载工具有关的上

述活动 

 第 281/2002 号法：有

关禁止生物武器的某

些措施 

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 款 

凡提到法律或

国际条约（其中

包括所有三项

条约的相关规

定）禁止的武

器.战斗手段或

炸药，其中包括

放射性材料，均

包含运载工具 

13 非国家行为者参与上

述活动 

 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、186 款 

第185a款和186

款的规定中没

有有关国家行

为者参与的规

定 

14 其它 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：以

其它方式处置 

报告第 8、第 9、

第 15和第 16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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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部分第 2段––––化学武器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本国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其它处罚 
贵国是否制定有国家法律，禁止个人或

实体从事下列活动？是否规定了对违

法者的处罚？ 是 

如果是，请标明国家执行法律的

原始文件 是 如果是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制造/生产  第 19/1997 号法：有关

禁止化学武器的某些

措施 

1. 第 19/1997 号法：可

用于处理违反化学武器

禁令的问题 

2.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、186 款 

报告第 8、第 15

和第 16 页 

2 获取  第 19/1997 号法：有关

禁止化学武器的某些

措施 

1. 第 19/1997 号法：可

用于处理违反化学武器

禁令的问题 

2. 第 140/1961 号法，

第 185a 款：囤积，以其

它方式处置 

报告第 8 页 

评注 - “囤积

指逐步获取这

类武器，并加以

储存”；“以其它

方式处置指以

某种方式处置、

转让所有权、以

某种方式获取、

修改、甚至通过

试 用 加 以 消

耗”。 

3 拥有  第 19/1997 号法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 

报告第 15 和 16

页 

4 囤积/储存  第 19/1997 号法：有关

禁止化学武器的某些

措施 

 

1. 第 19/1997 号法：可

用于处理违反化学武器

禁令的问题 

2.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、186 款 

报告第 8、第 15

和第 16 页 

5 开发  第 19/1997 号法 

 

第 19/1997 号法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、186 款 

报告第 15 和第

16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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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运输  第 19/1997 号法 第 19/1997 号法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：进

口，以其它方式处置，

第 186 款：进口、出口、

转让、为他人采购； 

第185a款 - 评

注 - “进口还

指向捷克共和

国进口，以便运

往另外一个国

家” 

7 转让  第 19/1997 号法：有关

禁止化学武器的某些

措施 

第 19/1997 号法可用于

处理违反化学武器禁令

的问题 

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款：进口，以其它方

式处置，第186款：进口、

转让； 

报告第 8 页 

8 使用  第 19/1997 号法 第 19/1997 号法可用于

处理违反化学武器禁令

的问题 

第 140/1961 号法：第

185a 款：以其它方式处

置，或其它规定 

报告第 8 页 

《刑法》其它规

定 - 根据行为

的性质和/或其

后果，例如根据

第 262 款第 1 段

a 项的规定，如

在战争中使用违

禁武器，可处以

2至7年监禁。

9 作为共犯参与上述活

动 

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，第 9 款） 

共犯和仅有一

名罪犯时一样，

承担相同的责

任并受到相同

的处罚。 

10 协助上述活动   第 19/1997 号法：可用

于处理违反化学武器禁

令的问题 

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 10

款 

报告第 8 页 

第 10 款适用于

所有形式的参

与（组织、唆使、

协助），如果主

犯至少企图实

施犯罪，就应予

以处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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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资助上述活动  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 10

款 
第 10 款：评注：

协助包括为实

施犯罪提供资

金 

12 与运载工具有关的上

述活动 

 第 19/1997 号法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 款 

 

凡提到法律或

国际条约（其中

包括所有三项

条约的相关规

定）禁止的武

器、战斗手段或

炸药，其中包括

放射性材料，均

包含运载工具 

13 非国家行为者参与上

述活动 

 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、186 款 

第185a款和186

款的规定中没

有有关国家行

为者参与的规

定 

14 其它 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：以

其它方式处置 

报告第 8、第 9、

第 15和第 16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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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部分第 2段––––核武器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本国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其它处罚 
贵国是否制定有国家法律，禁止个人或

实体从事下列活动？是否规定了对违

法者的处罚？ 是 

如果是，请标明国家执行法律的原

始文件 是 如果是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制造/生产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，第 4

款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6、185a 款 

报告第 15 和第

16 页 

2 获取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，第 4

款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6、185a 款：

囤积，以其它方式处置 

报告第 15 页 

 

3 拥有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6、185a 款 

报告第 15 和第

16 页 

4 囤积/储存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6、185a 款 
报告第 15 和第

16 页 

5 开发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6、185a 款 

报告第 15 和第

16 页 

6 运输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 

《刑法》第 185a 款：进

口，以其它方式处置，

第 186 款：进口、出口、

转让、为他人采购 

第185a款 - 评

注 - “进口还

指向捷克共和

国进口，以便运

往另外一个国

家” 

7 转让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，第 5

款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：进

口，以其它方式处置，

第 186 款：进口、转让 

报告第 15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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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使用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（《原子法》），第 5

款 

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：以

其它方式处置，或其它

规定 

《刑法》其它规

定 - 根据行为

的性质和/或其

后果，例如根据

第262款第1段

a 项的规定，如

在战争中使用

违禁武器，可处

以 2 至 7 年监

禁。 

9 作为共犯参与上述活

动 

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，第 9 款） 

共犯和仅有一

名罪犯时一样，

承担相同的责

任并受到相同

的处罚。 

10 协助上述活动 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，第 10 款） 

 

第 10 款适用于

所有形式的参

与（组织、唆使、

协助），如果主

犯至少企图实

施犯罪，就应予

以处罚 

11 资助上述活动 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，第 10 款） 

 

第 10 款：评注：

协助包括为实

施犯罪提供资

金 

12 与运载工具有关的上

述活动 

 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 款 

 

凡提到法律或

国际条约（其中

包括所有三项

条约的相关规

定）禁止的武

器、战斗手段或

炸药，其中包括

放射性材料，均

包含运载工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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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非国家行为者参与上

述活动 

  第 140/1961 号法，第

185a、186 款 

第 185a 款 和

186 款的规定中

没有有关国家

行为者参与的

规定 

14 其它  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，第 185a 款：以

其它方式处置 

报告第 15 和第

16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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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部分第 3段(a)和(b)分段——生物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

实物保护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本国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其他处罚 是否有以下可对生物武器和相关材料

进行衡算、保安或以其他方式保护的任

何措施、程序或立法？是否规定了对违

法者的处罚? 是 如果“是”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是 如果“是”,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生产衡算措施  

2 使用衡算措施  

3 储存衡算措施  

1. 第 281/2002 号法 

2. 第 474/2002 号条例

1. 第 281/2002 号法，第

21 款 

2. 《刑法》第 186 款（非

常危险的危险品） 

报告第 11 页 

4 运输衡算措施  第 281/2002 号法和第
186/2004 号法 

 

《刑法》第 186 款：丧失
权利 

如果拥有有效的
“制造、进口、
运输、持有或为
他人获取”放射
性材料或非常危
险的危险品许可
证，即可避免承
担刑事责任 

5 其它衡算措施    

6 生产保安措施  

7 使用保安措施  

8 储存保安措施  

第 2000/54/EC 号指令 第 281/2002 号法，第 21

款 

《刑法》第 186 款 

欧盟报告第 10

页和第 11 页 

9 运输保安措施 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94/55/EEC 号 和 第

96/49/EEC 号指令 

《欧洲国际道路运输危

险货物协定》和《国际铁

路运输危险货物条例》的

缔约国 

欧盟报告第 10

页和第 11 页 

10 其它保安措施      

11 设施/材料/运输方面

的实物保护条例 

     

12 处理生物材料设施/人

员许可证发放/注册 

 国家核安全办公室核发

的许可证 

1. 对非常危险及危险制

剂和毒素的处理进行系

统管制 

2. 第 281/2002 号法，第

21 款：罚款 

3. 《刑法》第 186 款 

报告第 11 页 

13 人员可靠性检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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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运载工具的衡算、保安

和实物保护措施 

     

15 遗传工程工作条例  第 78/2004 号法    

16 与生物材料安全保障

相关的其他立法/条例 

 第 89/391/EC 号指令   欧盟报告第10页

17 其它  第 281/2002 号法：转让

问题全国管制制度； 

2000 年 3 月 29 日政府

第 306 号决议：国家核

安全办公室需制定一个

立法框架； 

第 258/2000 号法； 

第 166/1999 号法； 

第 147/1999 号法； 

第 298/2003 号条例 

第 528/2004 号条例； 

  报告第 10 页和

第 11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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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部分第 3段(a)和(b)分段——化学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

实物保护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本国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其他处罚 是否有以下可对化学武器和相关材料

进行衡算、保安或以其他方式保护的任

何措施、程序或立法？是否规定了对违

法者的处罚? 是 如果“是”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是 如果“是”,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生产衡算措施  

2 使用衡算措施  

3 储存衡算措施  

第 19/1997 号法 

第 50/1997 号条例 

1. 经修正的第 19/1997

号法 

2. 《刑法》第 186 款 

报告第 8 页和第

9 页 

4 运输衡算措施  第 19/1997 号法 

 

第 19/1997 号法 

《刑法》第 186 款 

第 186 款：如果

拥有有效的“制

造、进口、运输、

持有或为他人获

取”放射性材料

或非常危险的危

险品许可证，即

可避免承担刑事

责任 

5 其它衡算措施  第 19/1997 号法  

6 生产保安措施  

7 使用保安措施  

8 储存保安措施  

第 19/1997 号法 

 

1. 第 98/24/EC 号指令

2. 第 19/1997 号法 

1. 经修正的第 19/1997

号法 

2. 《刑法》第 186 款 

欧盟报告第10页

欧盟报告第 8 页

和第 9 页 

9 运输保安措施  1. 第 19/1997 号法 

2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94/55/EEC 号 和 第

96/49/EEC 号指令 

《欧洲国际道路运输危

险货物协定》和《国际铁

路运输危险货物条例》的

缔约国 

报告第 9 页 

欧盟报告第10页

和第 11 页 

10 其它保安措施      

11 设施/材料/运输方面

的实物保护条例 

     

12 化学设施/实体/材料

使用的许可证发放 

 第 19/1997 号法；国家

核安全办公室 

 

1. 第 19/1997 号法 

2. 《刑法》第 186 款 

报告第 8 页和第

9 页 

13 人员可靠性检查  第 19/1997 号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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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运载工具的衡算、保安

和实物保护措施 

     

15 本国的化学武器公约

事务局 

 国家核安全办公室（经修

正的第 19/1997 号法）

  报告第8页和第9

页 

16 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

报告一、二、三类化学

品 

 提交给禁止化学武器组

织的年度申报材料 

  报告第 9 页 

17 老旧化学武器的衡算、

保安或实物保护 

     

18 用于管制化学材料的

其它立法/条例 

 第 38/1994 号法； 

第 353/1999 号法； 

第 356/2003 号法； 

   

19 其它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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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部分第 3 段(a)和(b)分段——核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

实物保护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国家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其他处罚 是否有以下可对核武器和相关材料进

行衡算、保安或以其他方式保护的任何

措施、程序或立法？是否规定了对违法

者的处罚? 是 如果“是”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是 如果“是”,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生产衡算措施  

2 使用衡算措施  

3 储存衡算措施  

报告第 6页和第 7

页 

4 运输衡算措施  

经第316/2002号条例修

正的第 145/1997 号条

例； 

欧洲联盟委员会(欧洲

原 子 能 联 营 ) 第

302/2005 号条例 

1.第 18/1997 号《原子

法》，第 40 款和/或 41

款：补救措施和/或制裁 

2.全国核材料衡算和管

制制度 

3.《刑法》第 186 款 

第 186 款：如果拥

有有效的“制造、

进口、运输、持有

或为他人获取”放

射性材料或非常

危险的危险品许

可证，即可避免承

担刑事责任 

5 其它衡算措施   欧盟报告第 8 页 

6 生产保安措施  

7 使用保安措施  

8 储存保安措施  

1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2003/122/EURATOM 号指

令 

2. 第96/29/EURATOM号

指令 

经第500/2005号条例修

正的第144/1997号条例

第 18/1997 号《原子

法》，第 40 款和/或 41

款：补救措施和/或制裁 
报告第 6 页 

 

9 运输保安措施  第 317/2002 号条例； 

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94/55/EEC 号 和 第

96/49/EEC 号指令 

1. 第 92/3/EURATOM 号

指令：装运的事先通知 

2.第 1989 号《原子法》，

第 40 款和/或 41 款：补

救措施和/或制裁 

报告第 6页和第 7

页 

欧盟报告第 10 页

和第 11 页 

10 其它保安措施     

11 设施/材料/运输方面

的实物保护条例 

 经第500/2005号条例修

正的第144/1997号条例

第 18/1997 号《原子

法》，第 40 款和/或 41

款：补救措施和/或制裁 

报告第 6 页 



 

18 
 

S/AC.44/2004/(02)/28/Add.1  

12 核设施/实体/材料使

用的许可证发放 

 经第 13/2002 号法修正

的第 18/1997 号法（《原

子法》） 

第 18/1997 号《原子

法》，第 40 款和/或 41

款：补救措施和/或制裁

《刑法》第 186 款（暂

停） 

报告第 5页和第 6

页 

13 人员可靠性检查      

14 运载工具的衡算、保安

和实物保护措施 

     

15 全国管理局  国家核安全办公室（《原

子法》） 

  报告第 6 页 

16 原子能机构《保障协定》  1.《保障协定》于 1997

年 9 月 11 日生效 

2. 《补充议定书》于

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 

  报告第 5 页  

17 原子能机构《放射源安

全和保安行为准则》 

 表示支持原子能机构总

干事 

   

18 原子能机构核材料和

其它放射源非法贩运

情况数据库 

 为数据库方案做出贡献    

19 与原子能机构有关的

其它协定 

     

20 与核材料有关的其它

国家立法/条例，其中

包括《核材料实物保护

公约》 

     

21 其它  第144/1997号条例已经

由第500/2005号条例修

正 

  报告第 8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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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执行部分第 3 段(c)和(d)分段以及执行部分第 6 段和第 10 段的相关事

项——生物武器和相关材料的管制 
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本国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执行措施等 贵国有下列哪些立法、程序、措施和机

构，以便对生物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过

境、出口/进口和其它转让情况进行管

制？是否规定了对违法者的处罚? 是 如果“是”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是 如果是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边境管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1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2913/1992 号条例（《共

同体海关法》）； 

2. 欧洲联盟委员会第

2454/1993 号条例（《共

同体海关法》执行条

款）； 

3. 经修正的第 13/1993

号法（《海关法》）； 

4. 第 185/2004 号法

（关于海关管理局）；

5. 第 186/2004 号法 

海关管理局 报告第 12 页和

第 13 页 

2 边境管制措施的技术

支持 

 第 185/2004 号法    

3 控制经纪、买卖、谈

判或以其他方式协助

货物及技术销售活动 

 第 185/2004 号法   报告第 12 页 

4 执法机构/当局   海关管理局 报告第 13 页 

5 现有出口管制立法  

6 核发许可证规定  

1. 经修正的欧洲理事

会第 1334/2000 号条例

2. 第 594/2004 号法 

3. 第 281/2002 号法 

4. 经修正的第 38/1994

号法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2. 第 38/1994 号法； 

3. 《刑法》(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)，第

124 a-f 款 

报告第 10、第

11 以及第 14 至

16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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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逐件核发许可证  审查每个案例 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2. 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） 

报告第 14 页 

8 整体核发许可证  共同体整体出口授权

第 001 号，欧洲理事会

第 1504/2004 号条例附

件二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2. 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） 

 

9 核发许可证例外情况  除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1504/2004 号条例附件

四列出的货物以外，所

有货物在欧洲共同体

内自由流动 

  欧盟报告第 14

页 

10 视同出口的许可证核

发/签证 

     

11 全国核发许可证事务

管理局 

 国家核安全办公室 

工业和贸易部许可证

核发办公室 

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第

140/1961 号法），第 124 

a-f 款 

报告第 9 页 

12 许可证核发机构间审

查 

 与主管当局协商 在具体情况下，欧盟成

员在核发许可证以前应

该与其他成员协商 

报告第 15 页欧

盟报告第 15 页 

13 管制清单  1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1334/2000 号条例附件

一所载清单 

2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1504/2004 号条例 

3. 第 474/2002 号条例

附件所载清单 

  报告第 16 页欧

盟报告第 14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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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清单的增订    报告第 16 页 

15 包括技术    报告第 14 页 

16 包括运载工具    报告第 14 页 

17 最终用户管制    报告第 14 页 

18 总括条款    报告第 14 页 

19 无形转让  

清单可随时增订 

 

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  报告第 14 页 

20 转口管制  《捷克海关法令》   报告第 15 页 

21 转运管制  《捷克海关法令》   报告第 15 页 

22 再出口管制  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 第 594/2004 号

法，《刑法》（经

修正的第 140/ 

1961 号法） 

23 供资管制      

24 运输服务管制      

25 进口管制  第 281/2002 号法 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第

140/1961 号法），第 124 

a-f 款 

报告第 14 页和

第 15 页 

26 治外适用问题   《刑法》，第 17 至 21 款 在国籍、引渡或

审判原则等条

件下，刑法条款

适用于在捷克

领土以外实施

的行为 

27 其它  技术援助的管制-第

594/2004 号法，第 12

款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款和 18 款 

2. 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） 

报告第 14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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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执行部分第 3 段(c)和(d)分段以及执行部分第 6 段和第 10 段的相关

事项——化学武器和相关材料的管制 
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国家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执行措施等 贵国有下列哪些立法、程序、措施和机构，

以便对化学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过境、出口/

进口和其它转让情况进行管制？是否规

定了对违法者的处罚? 是 如果“是”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是 如果“是”,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边境管制  1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2913/1992 号条例（《共

同体海关法》）； 

2. 欧洲联盟委员会第

2454/1993 号条例（《共

同体海关法》执行条

款）； 

3. 经修正的第 13/ 

1993 号法（《海关法》）；

4. 第 185/2004 号法

(关于海关管理局）； 

5. 第 186/2004 号法 

海关管理局 报告第 12 页和

第 13 页 

2 边境管制措施的技术

支持 

 第 185/2004 号法    

3 控制经纪、买卖、谈

判或以其他方式协助

货物及技术销售活动 

 第 185/2004 号法   报告第 13 页 

4 执法机构/当局   国家核安全办公室，海

关管理局 

报告第 13 页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5 现有出口管制立法 

 

 1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1334/2000 号条例 

 

报告第 9 至 11

页以及第 14 至

16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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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核发许可证规定  2. 第 594/2004 号法 

3. 经修正的第 19/ 

1997 号法 

4. 经修正的第 38/ 

1994 号法 

2. 第 19/1997 号法，第

32 款：罚款； 

3. 第 38/1994 号法； 

4. 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） 

 

7 逐件核发许可证  第 594/2004 号法 

审查每个出口案例第

19/ 1997 号法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2. 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） 

报告第 14 页 

8 整体核发许可证  共同体整体出口授权

第 001 号，欧洲理事会

第 1504/2004 号条例附

件二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2. 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） 

 

9 核发许可证例外情况  除欧洲理事会第 1504/

2004 号条例附件四列

出的货物以外，所有货

物在欧洲共同体内自

由流动 

  欧盟报告第 14

页 

10 视同出口的许可证核

发/签证 

     

11 全国核发许可证事务

管理局 

 工业和贸易部许可证

核发办公室 

国家核安全办公室 

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第

140/1961 号法），第 124 

a-f 款 

报告第 9 页 

12 许可证核发机构间审

查 

 与主管当局协商 在具体情况下，欧盟成

员在核发许可证以前应

该与其他成员协商 

报告第 15 页 

欧盟报告第 15

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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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管制清单  1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1334/2000 号条例附件

一所载清单 

2. 欧 洲 理 事 会 第

1504/2004 号条例 

3. 第 50/1997 号条例 

  报告第 16 页 

欧盟报告第 14

页 

14 清单的增订  清单可随时增订   报告第 16 页 

15 包含技术    报告第 14 页 

16 包含运载工具    报告第 14 页 

17 最终用户管制    报告第 14 页 

18 总括条款    报告第 14 页 

19 无形转让  

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  报告第 14 页 

20 转口管制  《捷克海关法令》   报告第 15 页 

21 转运管制  《捷克海关法令》   报告第 15 页 

22 再出口管制  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 第 594/2004 号

法，《刑法》（经

修正的第 140/ 

1961 号法） 

23 供资管制      

24 运输服务管制      

25 进口管制  1. 第 19/1997 号法 

2. 第 38/1994 号法 

1. 第 19/1997 号法，第

32 款：罚款 

2. 第 38/1994 号法； 

3.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第

140/1961 号法） 

报告第9页以及

第 14 至 16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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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治外适用问题  第 19/1997 号法 《刑法》，第 17 至 21 款 在国籍、引渡或

审判原则等条

件下，刑法条款

适用于在捷克

领土以外实施

的行为 

27 其它  技术援助的管制——第

594/2004 号法，第 12

款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款和 18 款 

2.《刑法》（经修正的第

140/1961 号法） 

报告第 14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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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执行部分第 3 段(c)和(d)分段以及执行部分第 6 段和第 10 段的相关

事项——核武器和相关材料的管制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本国法律框架 执法：民事/刑事处罚和执行措施等 贵国有下列哪些立法、程序、措施和机

构，以便对核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过境、

出口/进口和其它转让情况进行管制？

是否规定了对违法者的处罚？ 是 如果“是”，请标明原始文件 是 如果“是”,请标明原始文件 备注 

1 边境管制  1. 欧洲理事会第 2913/

1992 号条例(《共同体

海关法》)； 

2. 欧洲联盟委员会第

2454/1993 号条例（《共

同体海关法》执行条

款）； 

3. 经修正的第 13/1993

号法（《海关法》）； 

4. 第 185/2004 号法

(关于海关管理局)； 

5. 第 18/1997 号法 

海关管理局 报告第 12 页和

第 13 页 

2 边境管制措施的技术

支持 

 第 18/1997 号法    

3 控制经纪、买卖、谈

判或以其他方式协助

货物及技术销售活动 

 第 185/2004 号法 

第 18/1997 号法 

  报告第 13 页 

4 执法机构/当局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(《原子法》)，第 39

款 

国家核安全办公室，海

关管理局 

报告第 13 页 

5 现有出口管制立法  

6 核发许可证规定  

1. 欧洲理事会经第

1504/2004 号条例修正

的第 1334/2000 号条例

2. 第 594/2004 号法 

3. 经修正的第 18/ 

1997 号法(《原子法》)

4. 经修正的第 38/ 

1994 号法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2. 经修正的第 18/1997

号《原子法》，第 40 和/

或 41 款； 

3.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 

报告第 10、11

以及第 14 至 16

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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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逐件核发许可证  审查每个案例 

第 594/2004 号法 

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(《原子法》)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和 18 款； 

2. 经修正的第 18/1997

号法（《原子法》） 

3.《刑法》(经修正的第

140/1961 号法) 

报告第 14 页 

8 整体核发许可证      

9 核发许可证例外情况  除欧洲理事会第 1504/ 

2004 号条例附件四列

出的货物以外，所有货

物在欧洲共同体内自

由流动 

  欧盟报告第 14

页 

10 视同出口的许可证核

发/签证 

     

11 全国核发许可证事务

管理局 

 工业和贸易部的许可

证核发管理局 

国家核安全办公室 

《刑法》(经修正的第

140/1961 号法)，第 124 

a-f 款 

报告第 9 页 

12 许可证核发机构间审

查 

 与主管当局协商 在具体情况下，欧盟成

员在核发许可证以前应

该与其他成员协商 

报告第 15 页 

欧盟报告第 15

页 

在国籍、引渡或

审判原则等条

件下，刑法条款

适用于在捷克

领土以外实施

的行为 

13 管制清单  欧洲理事会经第 1504/ 

2004 号条例修正的第

1334/2000 号条例附件

一所载清单 

第 179/2002 号条例 

  报告第 16 页 

欧盟报告第 14

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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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清单的增订    报告第 16 页 

15 包含技术    报告第 14 页 

16 包含运载工具    报告第 14 页 

17 最终用户管制  

清单可随时增订 

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第 18/1997 号法 

  报告第 14 页 

18 总括条款  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  报告第 14 页 

19 无形转让  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第 18/1997 号法 

  报告第 14 页 

20 转口管制  《捷克海关法令》 

第 18/1997 号法 

  报告第 15 页 

21 转运管制  《捷克海关法令》   报告第 15 页 

22 再出口管制  经修正的欧洲理事会

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

第 594/2004 号法，《捷

克海关法令》 

第 18/1997 号法 

  第 594/2004 号

法，《刑法》(经

修正的第 140/ 

1961 号法) 

23 供资管制      

24 运输服务管制      

25 进口管制  经修正的第 18/1997 号

法 

 

1. 经修正的第 18/1997

号《原子法》，第 40 和/

或 41 款； 

2. 《刑法》（第 140/1961

号法） 

报告第 6、7 以

及第 14至 16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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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治外适用问题  第 18/1997 号法 《刑法》，第 17 至 21 款 在国籍、引渡或

审判原则等条

件下，刑法条款

适用于在捷克

领土以外实施

的行为 

27 其它  技术援助的管制——第

594/2004 号法，第 12

款 

第 18/1997 号法 

1. 第 594/2004 号法，

第 17 款和 18 款 

2. 《刑法》(经修正的

第 140/1961 号法) 

报告第 14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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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执行部分第 6段、第 7段和第 8段(b)分段——管制清单、援助、信息 

国家：捷克共和国 

报告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7 日 

是否能够提供有关下列问题的信息？ 是  备注 

1 管制清单——物品(货物/装

备/材料/技术) 

 欧洲理事会第 1334/2000 号条

例附件一所载管制清单，该清

单可随时增订 

报告第 16 页 

2 管制清单——其它  1. 核物品以及与核有关的两

用物品清单(第 179/2002 号条

例)； 

2.非常危险的生物制剂和毒素

清单(第 474/2002 号条例) 

3. 附表所列化学品清单(第

50/1997 号条例) 

报告第 6 页和第 11 页 

3 已提供援助  准备根据具体要求，酌情提供

援助 

报告第 16 页 

4 已要求他国提供的援助    

5 现有援助(双边/诸边/多

边) 

 加入捐助国集团，积极为销毁

化学武器做出贡献 

报告第 17 页 

6 给产业界的信息  在一个定期更新的网站上可以

查阅基本信息，其中包括执行

立法、清单表格、解释和指示。

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开发出一个

出口内部审计示范程序，其中

包括介绍性培训课程。该程序

已经免费提供给捷克公司。 

报告第 18 页 

7 给公众的信息  在一个定期更新的网站上可以

查阅基本信息，其中包括执行

立法、清单表格、解释和指示。

报告第 18 页 

 

 


